
承接產學案件
(政府標案類型)開始

計畫主持人、研發處

確認承接案件名稱、投標期
程、並可請研發處協助領標

計畫主持人

計畫主持人完成投標相關文
件後進行上簽

請計畫主持人於投標截止日
的至少3個工作天前，簽出
公文至會辦行政單位

研發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

會辦研究發展處(管理費比
例)、人事室(主持人資格)、

主計室(經費編列)

各行政單位應於1.5個工作
天內完成簽核

由鈞長確認是否同意計畫
主持人投標該案件

同意

計畫主持人、文保組

計畫主持人在相關文件送至
文保組用印後進行投標作業

不同意

結束

標案之共通性文件或相關
問題，可至研發處產學合
作專區進行審視


